
附件3

迪庆州藏医院医药及供应商代表廉洁自律承诺书

为进一步加强行业作风建设，构建“亲清”医商关系，规范医药代表在我院的从业活动，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医药及供应商代表在我院开展从业活动时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要求。并作如下承诺：

1.不编造企业及个人基本信息或提供虚假信息。
2.在参与医院药品、试剂、医用耗材、医疗器械、设备、物资、信息软件、基建项目、外包服务等购销活动中，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遵守招投标法。

3.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医院工作人员送礼、送红包、送回扣、送有价证券、安排宴请或其他娱乐性活动。
4.不得以学术性活动、外出会诊等形式变相给医务人员安排旅游度假或违规提供“讲课费”“劳务费”。

5.不得要求医院工作人员为其进行处方统计，提供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的用量信息和患者病例信息。
6.除经批准接待的时间和地点以外，不得到住院部、门诊部等诊疗区域向医务人员推销医药产品，不得借故到医院相关领导、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办公室逗留。

7.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医院内设部门和个人直接提供捐赠、资助或赞助。

8.不得夸大或者误导疗效，诱导医生使用医药产品；不得隐匿医药产品已知的不良反应信息或者隐瞒医生反馈的不良反应信息，不得有其他干预或者影响临床合理用药、合理诊疗的行为。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